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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8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远征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远征”）于近日收到灌云县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安全生产《行

政处罚决定书》（灌应急罚[2019]220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2019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江苏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第二工作组对江苏

远征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检查时该企业已停产并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一）未有效执行危险作业管理制度；（二）二氧化硫库房内未设置通风设施；

（三）未按照国家标准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以上事实（一）违反了《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五

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危险场所动火作业、高处作业、有限空间

作业、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建筑物和构建筑物拆除、大型检修等危险作业，

应当执行有关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并履行下列职责：（二）确认现场作业条件符

合安全作业要求；（五）在危险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

和应急措施，并经双方签字确认。”，依据《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一条的

规定，决定给予江苏远征化工有限公司人民币七万六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二）（三）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征，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

防爆、泄压、防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

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

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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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江苏远征化工有限公

司人民币九万九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综上，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之规定，决定给予江苏远征化工有限公司人民币十七万五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整改措施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退市实施办法》的规定，子公司江苏远征本次行政处罚事项不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2、目前，江苏远征已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要求，并结合

政府相关部门的整改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整改。 

3、本次行政处罚对江苏远征当期效益有一定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

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严格要求子公司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并严格按

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三、备查文件 

1、灌云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决定书》（灌应急罚[2019]220 号）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